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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代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餐饮服务团体膳食外卖卫生规范》（DB 31/2009-2012）。
本标准与DB 31/2009-2012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调整了章节框架；
修改了范围；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
修改了选址和结构；
修改了加工经营场所；
修改了设施设备；
修改了供餐方式和供应品种控制；
修改了加工配送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修改了供餐点备餐和供餐；
增加了有害生物防制；
修改了检测；
修改了标签标注；
修改了卫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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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团体膳食外卖卫生规范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团体膳食加工场所、供餐场所的场所与布局、设施与设备，以及团体膳食加工、贮存、配送、供应等环节的食品安全基本要求和管理准则。
本标准适用于餐饮服务经营者从事的团体膳食外卖服务活动。
术语和定义
团体膳食外卖
根据团体膳食用餐者的临时订购需求，餐饮服务经营者在其加工场所集中加工膳食半成品或成品后，集中配送到团体膳食供餐场所供应的餐饮经营方式。
团体膳食加工场所
团体膳食外卖经营者用于集中进行食品原料、半成品和成品的加工、制作、分装及配送活动的场所。
团体膳食供餐场所
由团体膳食用餐者设立或指定的，供团体膳食外卖经营者现场加工供应或直接供应团体膳食的场所。
热食类食品
食品原料经过粗加工、切配并经过蒸、煮、烹、煎、炒、烤、炸、焙烤等烹饪工艺制作的即食食品，含热加工糕点、汉堡，以及火锅和烧烤等烹饪方式加工而成的食品等。
冷食类食品
最后一道工艺是在常温或者低温条件下进行的，包括解冻、切配、调制等过程，加工后在常温或者低温条件下即可食用的食品，含生食瓜果蔬菜、腌菜、冷加工糕点、冷荤类食品等。
团体膳食加工场所及食品安全控制
[bookmark: _Hlk166676535]场所与布局
应符合GB 31654的规定。
加工场所应至少满足200人份以上团体膳食加工条件，经营场所使用面积应≥500m2。
应设置待配送食品分装、暂存专间（专区）。
加工冷食类食品的，应设置制作专间，专间面积≥5m2，且应与供餐品种和数量相适应。
加工团体膳食期间，加工场所应专用。
设施与设备
应符合GB 31654的规定。
冷食类食品的分装、分切等操作应设置专间。专间水龙头应采用非手动式。
采用冷链工艺实施配送的，应配备食品快速冷却设备或设施。食品快速冷却设备的数量、容量及其技术参数应符合团体膳食的品种和数量，且满足200人份以上团体膳食加工供应的要求，确保食品安全。
采用冷却专间方式冷却的，冷却专间应配备紫外线消毒灯、温度指示装置等设施。
供应热食类食品的，应配备膳食加热保温设备。
自动清洗消毒设备应配备温度显示和清洗消毒剂自动添加装置。装置应定期校验。
加工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原料的采购、运输、验收与贮存应符合GB 31654的规定。
加工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应符合GB 31654的规定。
存放即食食品与非即食食品的容器应以醒目标记等方式加以区分，避免受到污染。
餐用具及保温箱使用后应及时清洗，定位存放，保持清洁。
生食果蔬的消毒、浸泡或冲淋减少消毒剂残留、沥水和包装应在专间内进行。
消毒后的生食果蔬应采用符合相关规定的饮用水浸泡或冲淋，沥水后采用密闭保洁包装，防止二次污染。
烹饪后的成品、半成品应与食品原料分开存放。
热加工处理的易腐食品需要冷冻（藏）的，应在2h内将食品中心温度降至10℃以下，并及时测量每批冷却后食品的中心温度，未达到要求的，不得使用。
食品应在快速冷却设备或冷却专间进行冷却，并在其盛放容器上标注加工制作时间。冷却即食食品的快速冷却设备或冷却专间不得用于冷却热加工半成品。
进入专间内的操作人员应穿戴与其他场所有明显区分标识的清洁工作衣帽和一次性口罩。
专间在每次使用前应进行空气、货架和操作台面的消毒。使用紫外线消毒的开启时间应≥30min。
供餐方式和品种控制
餐饮服务经营者应根据团体膳食供餐场所的条件，选择适当的供餐方式（自助餐、桌餐、每人份餐等）和膳食类别（热食类食品、冷食类食品、预包装食品等）。严格控制高风险食品品种（改刀熟食、冷加工糕点、即食果蔬），气温超过35℃不得提供高风险食品品种。
不得加工配送国家和本市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以及生食类食品、四季豆和预拌色拉等。
清洁维护和废弃物管理
应符合GB 31654的规定。
有害生物防制
应符合GB 31654的规定。
团体膳食配送及食品安全控制
应符合GB 31654的规定。
应根据团体膳食类别特点配备足够数量的冷藏冷冻（如移动冰箱、可加载冰排的保温箱）、加热保温（加热保温柜、保温箱）配送设备，其数量、容量及其技术参数应符合所配送的团体膳食的品种和数量，确保食品安全。
供应热食类食品的，应保证食品中心温度在熟制后至食用前始终保持在≥60℃。供应冷食类食品的，应保证食品中心温度在冷却后至食用前始终保持在≤10℃。
消毒后的餐用具应存放在专用配送容器或独立包装内，防止交叉污染。
应严格控制配送时间，确保在规定时间内食用。
团体膳食供餐场所及食品安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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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应清洁，宜有给排水条件和电力供应。
餐饮服务经营者应事先对团体膳食供餐场所条件是否符合本标准要求，以满足团体膳食规模、供餐方式和膳食品种的加工供应条件进行现场核实评估。
需要在供餐场所对食品作进一步加工处理的，其加工场所应为封闭场所，易于清洁，与外界相通的门、窗应有防止有害生物侵入的有效措施（如防蝇帘、防虫纱窗等）。
食品加工场所的面积应与团体膳食加工供应的品种数量相适应，应根据供应方式和品种，设置即食食品操作区和非即食食品操作区，并有适当的分离或分隔措施，防止交叉污染。按照食品进入、贮存、加工和供应的生进熟出流程合理布局。
食品需要分装后供应的，应设置食品分装场所。供应冷食类食品的，应设置独立隔间的冷食类食品专用场所。
餐用具需要现场进行清洗消毒的，应设置餐用具清洗消毒场所。
设施与设备
应根据团体膳食品种特点配备足够数量的冷藏冷冻或加热保温等设施设备。
提供成品膳食的，供餐场所应设置食品贮存、备餐、供餐等设施设备；餐用具在加工场所清洗消毒后，应使用专用容器或独立包装带至供餐场所。
需要在供餐场所进行再烹饪的，还应配置与供应的膳食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暂存、烹饪等设施设备。
供应热食类食品的，加热保温设备应能保证食品中心温度在食用前始终保持在≥60℃。
冷食类食品专用场所、热食类食品分装间应配备空气消毒设施、手部和工用具清洗消毒设施设备，保证环境温度≤25℃。入口处应设置洗手、消毒、更衣设施。需要使用直接接触成品膳食用水的，还应配备净水设备（或使用包装饮用水）。
应定时对供餐场所使用的设施设备进行清洗消毒。
应在供餐场所设置与食品容器有明显区分的废弃物存放设施。
加工供应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供餐人员分餐前应对双手进行清洗消毒，宜戴一次性手套和口罩。
在供餐场所现场加工制作热食类食品，应按照餐饮食品烹饪要求进行制作，需要烧熟煮透，确保食品中心温度达到70℃以上。不采取加热保温措施的，熟制后至食用前的存放时间应≤2h。采取加热保温措施的，熟制后至食用前的食品中心温度应保持在≥60℃，存放时间应≤4h。
在供餐场所现场加工制作冷食类食品，制作环境温度应控制在25℃以下，制作完成后至食用前存放时间应≤1h。熟制后中心温度在2h内降至10℃以下保存的，其食用时限为熟制后24h。
在供餐场所加工生食果蔬的，应采用符合相关规定的饮用水冲洗，生食果蔬的消毒、冲洗、沥水和包装应在专间内进行。
连续供餐时间超过2h的，应分批加工供应。向容器中添加食物时，不应将不同时间加工的食物混合。
已上桌供应的膳食不得回收再次加工后供应。
食品安全管理
管理制度、事故处置、食品安全自查、记录和文件管理
应符合GB 31654的规定。
团体膳食经营者应建立和实施HACCP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团体膳食经营者应根据食品类别工艺和风险特点，制定各类食品加工、配送、供应等操作规程（包括加工操作程序、加工操作过程关键项目控制标准、设备操作与维护标准等），明确各工序、各岗位人员的工作要求及职责。
应定期按国家有关规定开展食品安全自查。
检验
应符合GB 31654的规定。
自行开展检验的，应设置检验室。
应配备食品中心（环境）温度计、表面环节清洁度测定仪（ATP检测仪）、极性组分、余氯消毒测试纸以及农兽药残留、甲醛、亚硝酸盐等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装备。
应在食品加工及供餐场所开展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餐用具及即食食品接触表面清洗消毒效果等快速检测，每次供餐、每种项目检测应≥5件次。
信息标注
装有半成品或膳食成品的容器上应有标签，注明品名、加工时间、储存条件、使用期限、加工单位名称。
半成品要标明食用前的加工或处理方式和处理条件。
留样管理
供应量超过100人的团体膳食，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对提供的食品进行留样。
留样食品应按餐次、品种分别盛放于清洗消毒后的密闭专用容器内，并放置在专用冷藏设施中，留样时间应≥48h，每个品种留样量应≥125g，并做好记录。
留样记录应包括样品名称、留样量、制作时间、留样时间、留样人员等项目。
人员健康与卫生
应符合GB 31654的规定。
培训
应符合GB 31654的规定。
应对从业人员开展本标准相关规定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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